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桃江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为桃江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下属二级机构，为全额拨款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宣传执行国家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负责辖区内收藏保护、管理文物；负责辖区内文物的鉴定、咨询、征集以及文物的调查和考古发掘。现有在职在编人员10人，退休人员4人。
（二）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整体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其中基本支出包括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商品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固定资产折旧费、其他支出等；项目支出是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复查。
[bookmark: _GoBack]（三）绩效目标设立情况。1.确保博物馆场馆和文物库房绝对安全。2对全县文物保护单位、文保点进行安全巡查。3.文物征集，丰富馆藏文物。4.开展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复查。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1.基本支出150.98万元。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人员经费支出98.7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65%，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等；公用经费支出52.2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35%，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工会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9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0.6%，主要包括离休费、退休费、生活补助、抚恤费、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等。单位“三公”经费预算0.26万元，其中单位公务接待费0.26万元，严格把控“三公”经费支出。
2.项目支出24.27万元。
2024年项目总支出24.27万元。其中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费18.2万元，占75%。桃江县博物馆免开补助资金使用6.07万元，占25%。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1.对全县163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点开展第四次文物普查复查工作。2.开展博物馆馆场活动，确保馆内安全和正常运转。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1.对全县163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点进行安全检查和数据采集录入，确保第四次文物普查复查质量达标。2.开展博物馆有益宣传活动，聘请专职人员值守保证馆场文物安全。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所根据年初工作规划及财政预算计划，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认真完成每项工作，做到有理可依，有据可循，主要按照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开展工作，严格把握项目资金的支出绩效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年度绩效目标。
（一）整体部门支出的经济性。单位整体支出严格按照年初财政预算经费支出。人员经费以县财政标准发放到位，公用经费严格控制在预算内。
（二）整体部门支出的效率性。按照县财政指标进度保证有效有质地进行部门支出。
（三）整体部门支出的有效性、可持续性。按照单位年初工作计划，合理安排经费支出，保证工作有效开展，文物保护和发展可持续性。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桃江县财政性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要求，我所对2023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工作，主要有：
（一）评价组织。对2024度部门整体支出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进行核实，对文物工作中专项经费的支出做了详细的分析，确保了项目管理精确性。
（二）评价工作。由财务工作人员提供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其他评价工作人员根据年初预算和工作项目的管理实施收集其他资料，对所取得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核实、分析和整理，选定绩效评价指标。讨论确定各项指标分值和评分标准，根据绩效指标选择综合打分法，进行定量指标评价，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体系，牢固树立行政成本意识。
（二）为了我县的文博事业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所除了确保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要开展一系列的文物宣传工作，加大对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保护力度，要更加合理的、有效地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益，力求做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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